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51172523T000009761044-教育专项资金

	预算单位
	渠县青龙镇中心学校

	项目类型
	基础设施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《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127号）、《四川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川财教〔2022〕152号）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因素法
	项目法
	据实据效
	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21〕3号）

	
	使用范围
	提升学校现代化水平。加强校园安全设施设备建设；根据需要设置心理咨询室、图书室等功能教室；支持学校网络设施设备、“三个课堂”等教育信息化和智慧校园建设；建设必要的体育、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，配备体育、美育和劳动教育所需必要设施设备。支持各地按照“公益为主、教育优先，综合利用、分类解决”的思路，优先利用撤并整合后的闲置资源打造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、综合实践基地、校外教育基地和体育、美育场所等，提升学校现代化水平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补助资金支持的学校必须是已列入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上报备案的“十四五”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和建设规划、拟长期保留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。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度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30

	
	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30

	
	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改善办学条件,维修改造塑胶运动场及排水系统等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改善办学条件，完成心理辅导室建设
	≥
	300
	平方米
	20
	300平方米

	
	
	质量指标
	质量验收合格率
	＝
	100
	%
	20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实施时长
	≤
	2
	月
	10
	2月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指标
	改善办学条件
	定性
	持续提升
	
	20
	持续提升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学生、家长、社会满意度提升
	≥
	95
	%
	10
	95%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
指标
	教育专项资金安排金额
	＝
	300000
	元
	10
	300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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